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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中航飞机   股票代码：000768   公告编号：2016-071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签《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与关联方原签订的《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将于 2016 年 11 月

12 日到期，为满足公司科研生产经营工作的需要，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签<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

案》，同意公司继续与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中航工业西飞”）、陕西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航工业陕飞”）、中航飞机起落架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工业

起落架”）、西安航空制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工业制动”）

分别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及相关附件协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协议签署日期：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 

2．协议签署地点：西安市阎良区 

3．交易各方当事人名称 

甲方：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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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航飞机起落架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航空制动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4．交易标的情况 

（1）与中航工业西飞所签订关联交易协议标的情况 

①甲方应向乙方提供的服务项目或范围包括：综合服务（物业服

务、运输服务、医疗保障及员工体检等）、新机研制、基建工程、工

业产品供应、原材料与机电设备供应、土地使用权租赁、建（构）筑

物租赁、设备租赁等。 

②乙方应向甲方提供的服务项目或范围包括：军机定作、新机研

制、综合服务（技能教育培训等）、动能服务、机电安装工程、设备

制造（安装、技术改造）与修理；工业产品供应、建（构）筑物租赁、

设备租赁、进出口代理等。 

   （2）与中航工业陕飞所签订关联交易协议标的情况 

①甲方应向乙方提供的服务项目或范围包括：综合服务（物业服

务、运输服务、会务、医疗保障及员工体检等服务）、进出口代理服

务、产品供应、土地使用权租赁、房屋租赁、设备租赁等。 

②乙方应向甲方提供的服务项目或范围包括：军机定作、新机研

制、综合服务（保卫等服务）、产品供应、动能服务等。 

    （3）与中航工业制动所签订关联交易协议标的情况 

①甲方应向乙方提供的服务项目或范围包括：综合服务（物业服

务、运输服务、基建工程、职工技能培训、卫生保障服务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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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工业产品加工、土地使用权租赁、房屋租赁、设备租赁等。 

②乙方应向甲方提供的服务项目或范围包括：军品定作、军品科

研、综合服务（设备、电气等工程安装与调试）、动能服务、原料供

应、产品供应、工业产品加工等。 

（4）与中航工业起落架所签订关联交易协议标的情况 

①甲方应向乙方提供的服务项目或范围包括：综合服务（物业服

务、运输服务、工业卫生防治、会议服务、安保服务、员工培训等）、

动能服务、基建工程、设备安装、技术改造与修理、工业产品加工及

制造、原材料与机电设备供应、土地使用权租赁、建（构）筑物租赁、

设备租赁等。 

②乙方应向甲方提供的服务项目或范围包括：军品定作、新产品

研制、工业产品加工及制造、原材料与机电设备供应、建（构）筑物

租赁、设备租赁等。 

（二）中航工业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及控股股东，中航工业西飞、

中航工业陕飞、中航工业制动、中航工业起落架与公司为同一实际控

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款

相关规定，上述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上述交易尚须获得公司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

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

权。 

（三）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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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简称：中航工业）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林左鸣 

注册资本：640 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军用航空器及发动机、制导武器、军用燃气轮机、武

器装备配套系统与产品的研究、设计、研制、试验、生产、销售、维

修、保障及服务等业务。金融、租赁、通用航空服务、交通运输、医

疗、工程勘探设计、工程承包与施工、房地产开发等产业的投资与管

理；民用航空器及发动机、记载设备与系统、燃气机轮、汽车与摩托

车及发动机（含零部件）、制冷设备、电子产品、环保设备、新能源

设备的设计、研制、开发、试验、生产、销售、维修服务；设备租赁；

工程勘探设计；工程承包与施工；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与以上业务相

关的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进出口业务。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 

中航工业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中航工业总资产为 9,409.44 亿元，净资产 3,151.78 亿元，

2016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 1,654.66 亿元，净利润 55.06 亿元。（未经

审计） 

中航工业控制关系如下图：  

 

 

 

2.关联关系 

中航工业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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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工业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一）款规定。 

3.中航工业其他所属单位是指除中航工业西飞及所属单位、中航

工业陕飞及所属单位、中航工业制动及所属单位、中航工业起落架及

所属单位以外属于中航工业并与公司有业务来往的单位，主要包括：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惠阳

航空螺旋桨有限责任公司等。 

4.履约能力分析 

中航工业及所属单位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均处于良好状态，能按

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 

（二）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航工业西

飞）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何胜强 

注册资本：295407.44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飞机、航空零部件设计、试验、生产；本企业产品及

相关技术的出口、生产所需原材料、设备及技术的进口；承办中外合

资经营、合作生产业务，“三来一补“，民用产品、机械产品、电子

设备、仪器仪表、电子产品、家用电器、航空器材、建筑材料、工具

量具的批发零售；交通运输（限分支机构经营）、煤气安装工程，铝

型材及制品、房地产、劳务、仓储服务、实物租赁；第三产业、文化

娱乐（限分支机构经营）、国产民用改装车的生产、销售；物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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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供热。（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注册地址：西安阎良区西飞大道一号 

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中航工业西飞总资产为 237.96 亿元，

净资产为 57.09 亿元，营业收入为 82.32 亿元，净利润为 1.61 亿元。 

（未经审计） 

中航工业西飞控制关系如下图：  

 

 

 

 

 

 

2．关联关系 

中航工业西飞是公司控股股东中航工业的下属单位，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款规定。 

3.中航工业西飞所属单位指：西安西沃客车有限责任公司、西

安飞机工业装饰装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飞机工业（集团）运输

有限公司、西安飞机工业集团物业有限公司、西安飞机工业（集团）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西安飞机工业五龙股份合作公司、西安雅西复合

材料有限公司、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晨光工贸有限公司、西安飞机

工业（集团）顺达座椅有限责任公司、西安飞机工业（集团）亨通航

中航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中航工业西飞 

100% 

 

中航工业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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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电子有限公司、西安飞机工业上海公司、中航爱维客汽车有限公司、

西飞集团西安天博置业有限公司、中航工业西飞镇江航空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等。 

4．履约能力分析 

中航工业西飞及所属单位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均处于良好状态，

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 

5．历史沿革 

中航工业西飞的前身是陕西机械厂，1989 年 7 月与西安飞机设

计研究所合并更名为航空航天工业部西安飞机工业公司；后经国务院

批准成立了西安飞机工业公司；1996 年经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航空

企（1996）599 号文同意在原西安飞机工业公司的基础上改组为西安

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三）陕西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航工业陕飞）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李广兴 

注册资本：74,036.65 万元 

经营范围：固定翼飞机、特种飞机、无人机系列产品及零备件的

开发、制造、销售、服务；国内外飞机零部件加工承揽及转包业务；

机动车辆、医疗设备零部件制造；航空工艺装备、飞机地面保障设备、

民用机械设备制造；飞机改装、修理业务；飞机租赁及服务保障业务；

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备品

备件、零配件及技术进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工程项目设计、施工及技术服务；计算机网络技术、信息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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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软件研发及实施业务；酒店管理（经营除外）；电力、通讯设施

安装、维修；给排水、供热管道铺设、安装及维修；铁路运输（仅限

公司专有线路）；闲置厂房及设备的租赁业务；内部员工培训（仅限

本系统内部员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注册地址：陕西省汉中市 

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中航工业陕飞总资产为 79.31 亿元，

净资产为 18.08 亿元，营业收入为 10.05 亿元，净利润为 0.18 亿元。

（未经审计） 

中航工业陕飞控制关系如下图： 

 

  

 

 

 

 

2.关联关系 

中航工业陕飞是公司控股股东中航工业的下属单位，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款规定。 

3.中航工业陕飞所属单位是指陕西中航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汉中

陕飞商贸有限公司、汉中陕飞联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 

4.履约能力分析 

中航工业陕飞及所属单位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均处于良好状态，

34.17% 

 

65.83% 

 

中航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中航工业陕飞 

中航工业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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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 

5．历史沿革 

中航工业陕飞是经中央军委批准定点建设的大型运输机制造企

业，前身为国营彤辉机械厂，1984 年更名为陕西飞机制造公司，2000

年按照《关于同意组建陕西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汉航企

[2000]61 号），改制设立陕西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四）西安航空制动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中航工业制动）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向克阳 

注册资本：39,167.33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范围：氢气、氧气生产（限分支机构使用）。 

一般经营项目：航空机载设备制造及维修；机械、电气产品制造；摩

擦材料、粉末冶金制品、橡胶件、塑料件、铸造件、汽车零部件及配

件的研发制造；技术咨询服务；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经营（国家禁止

和限制的进出口货物、技术除外）；动力设备、设施(不含特种设备)、

管道及电气线路的安装与调试；机械设备、房屋及土地租赁；计算机

技术服务。 

注册地址：西安市高新区科技七路 5 号 

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中航工业制动总资产为 34.07 亿元，

净资产为 13.10 亿元，营业收入为 7.56 亿元，净利润为 0.05 亿元。

（未经审计） 

中航工业制动控制关系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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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联关系 

中航工业制动是公司控股股东中航工业的下属单位，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款规定。 

3. 中航工业制动所属单位是指陕西华兴汽车制动科技有限公

司、陕西华兴金航实业有限公司、陕西华兴铸造有限责任公司、西安

艾韦机电科技有限公司、西安四方制动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陕西华兴

航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陕西华兴金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贵州华兴

航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新安电磁阀有限公司等。 

4.履约能力分析 

中航工业制动及所属单位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均处于良好状态，

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 

5.历史沿革 

中航工业制动前身为陕西华兴航空机轮刹车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2004 年根据国家有关改制精神，以国家批准保留的该公司军品科研

生产能力为核心，与其他机轮刹车单位的相关科研能力进行专业整

合，成立西安航空制动科技有限公司。 

62.29% 

 

37.71% 

 

中航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中航工业制动 

中航工业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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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航飞机起落架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航工业起落架）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杨如军 

注册资本：21,5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飞机、航空、航天相关设备的制造；航空航天器修理；

机械零部件加工；汽车租赁；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房屋租赁；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土地管理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望城经济开发区航空路 

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中航工业起落架总资产为 34.46 亿元，

净资产为 7.01 亿元，营业收入为 6.14 亿元，净利润为-0.18 亿元。

（未经审计） 

中航工业起落架控制关系如下图： 

 

 

 

 

 

 

2．关联关系 

中航工业起落架是公司控股股东中航工业的下属单位，符合深圳

100% 

中航飞机有限 

责任公司 

中航工业起落架 

中航工业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中南大学粉末冶金工程

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4.73% 

 

76.54% 1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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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款规定。 

3.中航工业起落架所属单位是指西安燎原液压有限责任公司、西

安中航鸿顺机场设备有限公司、汉中燎原航空机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本部、陕西燎原航空实业有限责任公司、长沙鼓风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等。 

4.履约能力分析 

中航工业起落架及所属单位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均处于良好状

态，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 

5．历史沿革 

中航工业起落架是经原国防科工委批准，由原中国二航联合中国

华融资产管理公司、陕西燎原液压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南大学粉末冶金

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等共同发起成立，由原陕西燎原航空机械制造

公司和湖南湘陵机械厂整合设立的大型航空企业。 

 

三、交易的定价原则 

   （一）服务项目有国家定价的，执行国家价格；有国家指导价格

的，参照国家指导价格。 

（二）服务项目无国家定价和国家指导价格的,执行市场价格。 

（三）服务项目无市场价格的,由双方协商定价。 

   （四）提供服务方向接受服务方收取之服务费用，在同等条件下，

应不高于提供服务方向任何独立第三方收取之服务费用。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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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与中航工业西飞所签订的关联交易协议 

1.《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①交易标的：军机定作、新机研制、综合服务（物业服务、运输服务、医疗

保障及员工体检、技能教育培训等）、动能服务、进出口代理、机电安装工程、

设备制造（安装、技术改造）与修理、基建工程、工业产品及原材料与机电设备

供应、土地使用权租赁、建（构）筑物租赁、设备租赁等。 

②交易价格：依据具体项目由双方在执行合同中予以明确。 

③结算方式：以人民币结算，结算周期在具体实施协议或合同中约定。 

④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公司印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正式生效。 

⑤协议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三年，自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一

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2.《军机定作框架协议》 

①交易标的：乙方依据甲方需要进行军机定作生产。 

②交易价格：甲方向乙方支付的军机货款为甲方与订货方合同价的 99%。 

③结算方式：以人民币结算，结算周期在具体实施协议或合同中约定。 

④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公司印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正式生效。 

⑤协议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三年，自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一

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3．《参与新机研制框架协议》 

①交易标的：新机预研及研制 

②交易价格：双方已签订研制总合同的项目，按照合同约定结算。双方根据

工作包签订年度研制合同的项目，根据项目研制成本报表，经对方审核后每月暂

按实际成本确认收入，并在外部订货方已拨款项内或按资金筹集情况及时结算，

待项目总合同签订后予以清算。 

③结算方式：以人民币结算，结算周期在具体实施协议或合同中约定。 

④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公司印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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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协议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自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

○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4.《综合服务框架协议》 

①交易标的：甲方向乙方提供物业服务、运输服务、医疗保障及员工体检服

务，乙方向甲方提供技能教育培训。 

②交易价格：物业服务参照西安市政府物业服务收费标准的指导价格及市场

价格，并根据实际服务面积与人工成本综合测算，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确定，服

务费用低于市场价格且不高于乙方与任何第三方签订的同类交易的价格；绿化工

程依照陕西省工程定额计算，且最终以审计价格为准。 

货物运输、公务客运、搬运装卸服务依据市场价格，按照实际服务内容由双

方协商确定；车辆维修服务收费标准参照陕西省交通厅物价局制订的相关收费标

准执行。甲方在采购相关配件时应按照有关规定履行比价程序；车辆日常管理及

铁路线管理等服务的服务价格由甲方实际发生成本、管理费及税金构成，并经乙

方审核后最终确定。 

安全生产医疗保障服务费及员工健康体检服务费依据陕西省医疗服务指导

价格和市场价格，按照实际服务内容由双方协商确定。 

技能教育培训服务依据乙方提供服务所发生的成本及日常管理费，由双方协

商确定。 

③结算方式：以人民币结算，结算周期在具体实施协议或合同中约定。 

④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公司印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正式生效。 

⑤协议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自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

○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5．《动能服务框架协议》 

①交易标的：乙方向甲方提供风、水、电、气、取暖、通讯等动能服务。  

②交易价格：乙方向甲方在工业区（含开发区）范围的供热价格按照成本定

价原则确定价格；向甲方在工业区范围外的供热价格按照政府定价执行。自来水

和天然气按政府定价文件执行，通讯及其他项目参照政府指导价格，并依据供给

成本协商确定。其中具体单项价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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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电：0.6 元/度，动力电（平均价格）：0.69 元/度； 

工业用水：5.8 元/吨，生活用水：2.9 元/吨，特种行业用水：17 元/吨； 

    天然气供应：2.46 元/立方米； 

上述价格如由于国家或地区指导价格发生变化，将做出相应调整。 

③结算方式：以人民币结算，结算周期在具体实施协议或合同中约定。 

④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公司印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正式生效。 

⑤协议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自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

○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6．《进出口代理服务框架协议》 

①交易标的：甲方委托乙方代理其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出口及生产所需物资和

服务的进口采购及进口物资的仓储、开架、配送等事项。 

②交易价格：代理进口设备、设备备件、工装、仪器、软件、工具、刀量具、

飞机备件、科技开发用品，代理服务费率 1.4％；代理进口材料、成品，代理服

务费率 0.9％；代理出口新舟 60 飞机及备件，代理服务费率 1％；代理出口新舟

600 飞机及备件，代理服务费率 0.9％；代理中航国际及其下属企业签约的国债

项目，代理服务费率 0.8％；代理中航技、中航材签约的加工贸易项目出口产品

（按出口报关单金额），代理服务费率 0.4％；非买卖进出口贸易项下进出口货

物（按进出口报关单金额），代理服务费率 0.4％；备件出口返修（按进出口报

关单金额），代理服务费率 1.4％。 

③结算方式：以人民币结算，结算方式在具体实施协议或合同中约定。 

④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公司印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正式生效。 

⑤协议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自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

○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7.《基建、机电、设备工程服务框架协议》 

①交易标的：甲方向乙方提供基建工程施工服务（含基建修理工程）；乙方

向甲方提供部分基建项目的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服务，向甲方提供航空制造相关设

备的安装、技术改造、修理工程及小型机电设备制造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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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交易价格：基建、机电工程施工依据《陕西省建筑工程预算定额》、《工程

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等行业标准定价。 

设备的安装、技改、修理工程以及小型机电产品制造的取费，由材料费加人

工费及一定项目利润比例构成，其中材料由市场比价采购，人工费依据企业劳动

定额标准执行，利润比例根据具体项目情况在实施合同中协商确定。 

上述定价最终均以审计价格为准。 

③结算方式：以人民币结算，结算周期在具体实施协议或合同中约定。 

④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公司印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正式生效。 

⑤协议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自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

○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8.《工业产品采购框架协议》 

①交易标的：双方相互采购产品范围或项目包括但不限于：零件、工装、工

业原材料、机电设备、铝型材等。 

②交易价格：工业产品加工、制造费用定价方法为成本加成法，成本和利润

参照国家指导价格及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工业原材料、机电设备、铝型材

的采购主要执行市场价格。 

③结算方式：以人民币结算，结算周期在具体实施协议或合同中约定。 

④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公司印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正式生效。 

⑤协议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自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

○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9.《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 

①交易标的：乙方因生产经营之目的，需租赁甲方拥有的部分土地使用权。 

②交易价格：该等土地使用权的租金价格分别为 15.2 元/平方米.年（2016

年 5 月 1 日以前形成）和 16.2 元/平方米.年（2016 年 5 月 1 日以后形成）。 

③结算方式：以人民币结算，租金每季度支付一次，于每季度的第二个月支

付。 

④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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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印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正式生效。 

⑤协议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自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

○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10.《建（构）筑物租赁框架协议》 

①交易标的：甲、乙双方因生产经营之目的，需租赁对方部分建（构）筑物。 

②交易价格： 

框、排、网、钢架类型：226.9 元/平方米.年（2016 年 5 月 1 日前形成的）；

241.4 元／平方米.年（2016 年 5 月 1 日以后形成的） 

砖混类型：52.5 元/平方米.年（2016 年 5 月 1 日前形成的）；55.9 元／平

方米.年（2016 年 5 月 1 日以后形成的） 

其它构筑物类型：24.5 元/平方米.年（2016 年 5 月 1 日前形成的）；26.1

元／平方米.年（2016 年 5 月 1 日以后形成的）。 

③结算方式：以人民币结算，租金每季度支付一次，于每季度的第二个月支

付。 

④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公司印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正式生效。 

⑤协议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自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

○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11《设备租赁框架协议》 

① 交易标的：甲、乙双方因生产经营之目的，需租赁对方部分生产设备。 

② 交易价格：生产设备租金价格分别为 0.15 元/年.原值.元（2009 年 1 月

1 日前购入）和 0.17 元/年.原值.元（2009 年 1 月 1 日后购入）。 

③结算方式：以人民币结算，租金每季度支付一次，于每季度的第二个月支

付。 

④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公司印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正式生效。 

⑤协议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自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

○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二）与中航工业陕飞所签订的关联交易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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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①交易标的：军机定作、新机研制、综合服务（物业服务、运输服务、会务

服务、医疗保障及员工体检、保卫安全服务等）、动能服务、进出口代理、产品

采购、产品供应、土地使用权租赁、房屋租赁、设备租赁等。 

②交易价格：依据具体项目由双方在执行合同中予以明确。 

③结算方式：以人民币结算，结算周期在具体实施协议或合同中约定。 

④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公司印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正式生效。 

⑤协议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自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

○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2.《军机定作框架协议》 

①交易标的：乙方依据甲方需要进行军机定作生产。 

②交易价格：甲方向乙方支付的军机货款为甲方与订货方合同价的 99%。 

③结算方式：以人民币结算，结算周期在具体实施协议或合同中约定。 

④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公司印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正式生效。 

⑤协议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自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

○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3．《参与新机研制框架协议》 

①交易标的：新机预研及研制 

②交易价格：双方已签订研制总合同的项目，按照合同约定结算。双方根据

工作包签订年度研制合同的项目，根据项目研制成本报表，经对方审核后每月暂

按实际成本确认收入，并在外部订货方已拨款项内或按资金筹集情况及时结算，

待项目总合同签订后予以清算。 

③结算方式：以人民币结算，结算周期在具体实施协议或合同中约定。 

④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公司印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正式生效。 

⑤协议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自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

○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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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综合服务框架协议》 

①交易标的：甲方向乙方提供物业服务、运输服务、医疗保障及员工体检服

务，会展服务，乙方向甲方提供保卫安全服务。 

②交易价格：物业服务参照汉中市政府物业服务收费标准的指导价格及市场

价格，并根据实际服务面积与人工成本综合测算，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确定。 

铁路运输、运输客运服务依据市场价格，按照实际服务内容由双方协商确定；

车辆日常管理及铁路线管理等服务的服务价格由甲方实际发生成本、管理费及税

金构成，并经乙方审核后最终确定。 

员工健康体检价格主要依据陕西省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及双方所确定体检服

务项目综合计算得出。其中：核心人员每人 1200 元，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每

人 600 元，工程师每人 500 元，其他人员每人 260 元。 

试飞保障、会务医疗、公共卫生及突发事件管理提供的服务，价格主要依据

陕西省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及其行业标准，由双方所确定服务项目综合计算得出。 

会展及保卫安全等服务依据发生成本及管理费用，由双方协商确定。 

③结算方式：以人民币结算，结算周期在具体实施协议或合同中约定。 

④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公司印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正式生效。 

⑤协议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自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

○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5．《动能服务框架协议》 

①交易标的：乙方向甲方提供水、电、取暖等动能服务。  

②交易价格：自来水、电力参照政府价格，并依据供给成本协商确定；供暖

价格按照成本定价原则协商确定。其中具体单项价格为：电：0.87 元/度，水：

2.4 元/吨。 

上述价格如由于国家或地区指导价格发生变化，将做出相应调整。 

③结算方式：以人民币结算，结算周期在具体实施协议或合同中约定。 

④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公司印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正式生效。 

⑤协议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自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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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6．《进出口代理服务框架协议》 

①交易标的：乙方委托甲方代理进口科研、生产所需物资（指减免税项目）

和服务业务，完成相关的减免税办理、报关、报检、付汇、核销、商务工作。 

②交易价格：代理进出口工具、设备、备件、仪器、仪表、材料、成品（进

出口减免税）等业务按其合同额的 2.5%收取服务费用。进出口非减免税项目业

务对于有市场价格的项目，参照市场价格执行；对于无市场价格的项目，在成本

基础上另考虑一定比例的税收、服务费，由双方协商确定价格。 

③结算方式：以人民币结算，结算周期在具体实施协议或合同中约定。 

④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公司印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正式生效。 

⑤协议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自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

○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7.《产品采购框架协议》 

①交易标的：乙方向甲方采购产品范围或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工业产品、原材

料、机电设备等。 

②交易价格：主要依据市场价格，并在同等条件下采购价格不高于向任何独

立第三方采购之费用。  

③结算方式：以人民币结算，结算周期在具体实施协议或合同中约定。 

④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公司印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正式生效。 

⑤协议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自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

○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8.《产品供应框架协议》 

①交易标的：乙方向甲方供应产品范围或项目包括但不限于零部件、模具、

工装等。 

②交易价格：产品加工、制造费用定价方法为成本加成法。成本和利润参照

国家指导价格及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受托加工方向委托加工方收取之费

用，在同等条件下，应不高于向任何独立第三方收取之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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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结算方式：以人民币结算，结算周期在具体实施协议或合同中约定。 

④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公司印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正式生效。 

⑤协议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自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

○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9.《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 

①交易标的：乙方因生产经营之目的，需租赁甲方拥有的部分土地使用权。 

②交易价格：土地使用权的租金价格为 9.85 元/平方米.年。  

③结算方式：以人民币结算，租金每季度支付一次，于每季度的第二个月支

付。 

④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公司印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正式生效。 

⑤协议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自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

○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10.《房屋租赁框架协议》 

①交易标的：乙方因生产经营之目的，需租赁甲方部分房屋。 

②交易价格：生产区房屋为 77.3 元/平方米.年；研发楼地上面积为 195 元/

平方米.年；研发楼地下面积为 97 元/平方米.年。 

③结算方式：以人民币结算，租金每季度支付一次，于每季度的第二个月支

付。 

④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公司印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正式生效。 

⑤协议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自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

○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11．《设备租赁框架协议》 

①交易标的：乙方因生产经营之目的，需租赁甲方部分生产设备。 

②交易价格：生产设备租金价格分别为 0.11 元/年.原值.元（2009 年 1 月 1

日前购入）和 0.125 元/年.原值.元（2009 年 1 月 1 日后购入）。专项试验设备

租赁价格为 0.15 元/年.原值.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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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结算方式：以人民币结算，租金每季度支付一次，于每季度的第二个月支

付。 

④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公司印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正式生效。 

⑤协议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自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

○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三）与中航工业制动所签订的关联交易协议 

1.《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①交易标的：军品定作、军品科研、综合服务（物业服务、运输服务、建筑

工程服务、职工技能培训、卫生保障服务等）、动能服务、产品供应、工业产品

加工、土地使用权租赁、房屋租赁、设备租赁等。 

②交易价格：依据具体项目由双方在执行合同中予以明确。 

③结算方式：以人民币结算，结算周期在具体实施协议或合同中约定。 

④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公司印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正式生效。 

⑤协议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自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

○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2.《军品定作框架协议》 

①交易标的：乙方依据甲方需要进行军品定作生产。 

②交易价格：甲方向乙方支付的军品货款为甲方与订货方合同价的 99%。 

③结算方式：以人民币结算，结算周期在具体实施协议或合同中约定。 

④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公司印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正式生效。 

⑤协议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自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

○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3．《军品科研项目委托框架协议》 

①交易标的：军品预研及研制 

②交易价格：双方已签订研制总合同的项目，按照合同约定结算。双方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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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包签订年度研制合同的项目，根据项目研制成本报表，经对方审核后每月暂

按实际成本确认收入，并在外部订货方已拨款项内或按资金筹集情况及时结算，

待项目总合同签订后予以清算。 

③结算方式：以人民币结算，结算周期在具体实施协议或合同中约定。 

④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公司印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正式生效。 

⑤协议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自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

○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4.《综合服务框架协议》 

①交易标的：甲方向乙方提供物业服务、客货运输、医疗保障及员工体检、

房屋道路大中修、设备安装与修理，建筑与设施建设及维护、继续教育等服务，

乙方向甲方提供设备和电气线路工程的安装、调试等服务。 

②交易价格：物业服务业参照所在地政府物业服务收费标准的指导价格及市

场价格，并根据实际服务面积与人工成本综合测算，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确定，

服务费用低于市场价格且不高于乙方与任何第三方签订的同类交易的价格。 

货物运输、公务客运等服务项目服务依据市场价格，按照实际服务内容由双

方协商确定；铁路线管理等服务的服务价格由甲方实际发生成本、管理费及税金

构成，并经乙方审核后最终确定。 

卫生、医疗服务价格为：职业病检查、医疗年度费用、工业卫生保健年度费

用以医疗行业的政府指导价为准，按实际发生业务结算；职工年度体检费，按人

均每人 500 元计算；新进员工年度体检费，按每人 200 元费用计算。以上费用均

按照职业病防治规定和陕西省医疗服务项目规定价格执行。 

技能教育培训服务由乙方依据甲方提供服务所发生的成本及日常管理费支

付服务费用。 

建筑安装工程费用按国家现行计价标准执行，工程价款参照国家及地方政府

规定的工程建设计价规则及市场价，以工程决算审计价格为准。设备、电气工程

的安装、调试、技术改造及修理的取费，由材料费加人工费及一定项目利润比例

构成，由双方协商确定。 

③结算方式：以人民币结算，结算周期在具体实施协议或合同中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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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公司印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正式生效。 

⑤协议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自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

○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5．《动能服务框架协议》 

①交易标的：乙方向甲方提供水、电、天然气、氢气、压缩空气等动能能源

及通讯保障服务等相关生产动能。 

②交易价格：天然气按政府定价文件执行，电力、自来水、通信及氧气等参

照政府指导价格，并依据供给成本协商确定。乙方向甲方在生产区及非生产区范

围内供热价格按照成本定价原则确定价格。其中具体单项价格为： 

照明电：0.9472 元/度，动力电（平均价格）：0.7207 元/度，行政事业用

电：1.182 元/度，经营服务用电：2.00 元/度；工业用水：2.80 元/吨，居民生

活用水：0.70 元/吨，行政事业用水：2.80 元/吨，经营服务用水：3.00 元/吨；

天然气供应：2.46 元/立方米，压缩空气：0.0837 元/立方米，氧（氢）气：5.512

元/立方米。氢气每瓶 30 元。 

电话月租费:长话座机费 10 元/台、市话座机费 6 元/台、厂内座机费 4 元/

台，通话费按实际消费额结算（话费费率按中国电信标准执行）。 

上述价格如由于国家或地区指导价格发生变化，将做出相应调整。 

③结算方式：以人民币结算，结算周期在具体实施协议或合同中约定。 

④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公司印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正式生效。 

⑤协议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自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

○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6.《产品采购框架协议》 

①交易标的：工业产品、专用工装、工具制造（含修理）、非标设备及试验

台设备。 

②交易价格：产品采购费用定价方法为成本加成法。成本和利润参照国家

指导价格及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受托制造方向委托采购方收取之费用，在

同等条件下，应不高于向任何独立第三方收取之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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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结算方式：以人民币结算，结算周期在具体实施协议或合同中约定。 

④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公司印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正式生效。 

⑤协议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自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

○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7.《原料供应框架协议》 

①交易标的：乙方向甲方供应原材料、油料、非金属材料、辅助材料、机电

成件、工装用锻铸件板棒料等。 

②交易价格：原材料费用定价方法为成本加成法，价格由乙方所采购原材料

价格（含税）并加以管理费综合计算确定。 

③结算方式：以人民币结算，结算周期在具体实施协议或合同中约定。 

④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公司印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正式生效。 

⑤协议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自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

○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8.《工业产品加工框架协议》 

①交易标的：甲方向乙方提供的服务或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军品锻件、军品铸

件、试验等加工服务项目，乙方向甲方提供的服务或项目包括但不限于热表处理、

试验及理化试验、计量检测等加工服务项目等。 

②交易价格：工业产品加工费用定价方法为成本加成法。成本和利润参照国

家指导价格及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受托加工方向委托加工方收取之费用，

在同等条件下，应不高于向任何独立第三方收取之费用。 

③结算方式：以人民币结算，结算周期在具体实施协议或合同中约定。 

④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公司印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正式生效。 

⑤协议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自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

○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9.《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 

①交易标的：乙方因生产经营之目的，需租赁甲方拥有的部分土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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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交易价格：土地使用权的租金价格为：10 元/平方米.年。 

③结算方式：以人民币结算，租金每季度支付一次，于每季度的第二个月支

付。 

④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公司印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正式生效。 

⑤协议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自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

○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10.《房屋租赁框架协议》 

①交易标的：乙方因生产经营之目的，需租赁甲方部分房屋。 

②交易价格：兴平地区 115 元/平方米.年；西安地区办公房屋 240 元/平方

米.年，西安地区厂房 108 元/平方米.年，西安地区商用房屋：160 元/平方米.

年；北京地区房屋：1500 元/平方米.年。 

③结算方式：以人民币结算，租金每季度支付一次，于每季度的第二个月支

付。 

④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公司印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正式生效。 

⑤协议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自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

○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11．《设备租赁框架协议》 

①交易标的：乙方因生产经营之目的，需租赁甲方部分生产设备。 

②交易价格：生产设备：2009 年 1 月 1 日以前购买设备租赁单位为：0.121

元/年.原值.元；2009 年 1 月 1 日以后购买设备租赁单位为：0.126 元/年.原值.

元。 

③结算方式：以人民币结算，租金每季度支付一次，于每季度的第二个月支

付。 

④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公司印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正式生效。 

⑤协议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自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

○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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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与中航工业起落架所签订的关联交易协议 

1.《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①交易标的：军品定作、新产品研制、综合服务（物业管理、客货运输、 

工业卫生防治、会议服务、安保服务、员工培训等）、动能服务、基建工程、设

备安装（改造、修理）、航空产品加工及制造、产品供应、土地使用权租赁、建

（构）筑物租赁、设备租赁等。 

②交易价格：依据具体项目由双方在执行合同中予以明确。 

③结算方式：以人民币结算，结算周期在具体实施协议或合同中约定。 

④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公司印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正式生效。 

⑤协议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自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

○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2.《军品定作框架协议》 

①交易标的：乙方依据甲方需要进行军品定作生产。 

②交易价格：甲方向乙方支付的军品货款为甲方与订货方合同价的 99%。 

③结算方式：以人民币结算，结算周期在具体实施协议或合同中约定。 

④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公司印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正式生效。 

⑤协议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自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

○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3．《科研项目委托框架协议》 

①交易标的：新产品预研及研制 

②交易价格：乙方根据技术协议开展研制工作，项目交付前，暂时按照型号

科研项目的完全成本以人民币进行结算，待签订正式研制合同或项目验收结题后

再对收益进行分配。  

③结算方式：以人民币结算，结算周期在具体实施协议或合同中约定。 

④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公司印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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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协议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自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

○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4.《综合服务框架协议》 

①交易标的：甲方向乙方提供物业管理、客货运输、工业卫生防治、会议服

务、安保服务、员工培训、劳务、IT 系统等服务。 

②交易价格：物业服务参照所在地省、市政府物业服务收费标准的指导价格

及市场价格，并根据实际服务面积与人工成本综合测算，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确

定，服务费用低于市场价格且不高于乙方与任何第三方签订的同类交易的价格。 

货物运输、公务客运、搬运装卸服务依据市场价格，按照实际服务内容由双

方协商确定；车辆维修服务收费标准按市场价执行。甲方在采购相关配件时应按

照有关规定履行比价程序。 

其它服务项目依据市场价格，以甲方为乙方提供服务所发生的成本和日常管

理费由双方每年共同协商制定服务价格，并遵照执行。 

③结算方式：以人民币结算，结算周期在具体实施协议或合同中约定。 

④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公司印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正式生效。 

⑤协议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自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

○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5．《动能服务框架协议》 

①交易标的：甲方向乙方提供风、水、电、气、取暖和通信等相关生产动能。 

②交易价格：自来水和天然气按当地政府定价文件执行，电力和通信等参照

当地政府指导价格，并依据供给成本协商确定。甲方向乙方的供热价格按照成本

定价原则确定价格。 

上述价格如由于国家或地区指导价格发生变化，将做出相应调整。 

③结算方式：以人民币结算，结算周期在具体实施协议或合同中约定。 

④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公司印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正式生效。 

⑤协议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自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

○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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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基建、机电、设备工程服务框架协议》 

①交易标的：乙方委托甲方承揽其基建工程、并负责其航空制造相关设备的

安装、技术改造、修理工程及一般机电设备制造等项目。 

②交易价格：基建工程、机电工程的结算价格按照所在地建筑工程相关预算

定额计算；小型机电产品制造、设备的安装、技术改造及修理工程的取费，由材

料费加人工费及一定项目利润比例构成，其中材料由市场比价采购，人工费依据

企业劳动定额标准执行，利润比例依据具体项目情况在实施合同中协商确定。上

述定价最终均以审计价格为准。 

③结算方式：以人民币结算，结算周期在具体实施协议或合同中约定。 

④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公司印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正式生效。 

⑤协议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自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

○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7.《产品采购框架协议》 

①交易标的：甲乙双方向对方采购产品范围或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工业产品、

零件、工装、特种工业加工、原材料、机电设备等。 

②交易价格：工业产品加工、制造费用定价参照国家指导价格及市场价格由

双方协商确定。受托加工方向委托加工方收取之费用，在同等条件下，应不高于

向任何独立第三方收取之费用。 

原材料、机电设备的采购主要依据市场价格，并在同等条件下，采购价格不

高于向独立第三方采购之费用。 

③结算方式：以人民币结算，结算周期在具体实施协议或合同中约定。 

④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公司印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正式生效。 

⑤协议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自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

○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8.《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 

①交易标的：乙方因生产经营之目的，需租赁甲方拥有的部分土地使用权。 

②交易价格：长沙地区：9.85 元/平方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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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结算方式：以人民币结算，租金每季度支付一次，于每季度的第二个月支

付。 

④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公司印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正式生效。 

⑤协议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自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

○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9.《建（构）筑物租赁框架协议》 

①交易标的：甲乙双方因生产经营之目的，需租赁对方部分房屋。 

②交易价格：乙方承租甲方房屋类建（构）筑物价格为：长沙地区：80.95

元/平方米.年；汉中地区：92.43 元/平方米.年。乙方承租甲方其它类型建（构）

筑物价格按照原值*房产税 12%*10%+年摊销额+年摊销额*增值税 11%+年摊销额*

增值税11%*附加税12%+（原值*房产税12%*10%+年摊销额+年摊销额*增值税11%*

附加税 12%）*资产报酬率 3.87%。甲方承租乙方建（构）筑物价格参照市场价格

由双方协商确定。 

③结算方式：以人民币结算，租金每季度支付一次，于下季度的第一个月支

付。 

④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公司印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正式生效。 

⑤协议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自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

○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10《设备租赁框架协议》 

① 交易标的：甲乙双方因生产经营之目的，需租赁对方部分生产设备。 

② 交易价格：乙方承租甲方设备租金价格为：2009 年 1 月 1 日前购入设备

0.1 元/年.原值.元、2009 年 1 月 1 日后购入设备 0.11 元/年.原值.元。 

甲方承租乙方设备租金价格由双方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③结算方式：以人民币结算，租金每季度支付一次，于每季度的第二个月支

付。 

④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公司印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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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协议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自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至二

○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五、交易目的与必要性分析 

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发挥公司及相关关联方的技术与专业化优

势、有利于公司及相关关联方现有生产设施、服务能力的充分利用，

使生产、服务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与使用，且公司的军机产品需通过相

关关联方进行销售。通过上述关联交易的实施，有效提高了公司及相

关关联方的生产经营效率。 

上述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公平、公开，未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的利

益。 

 

六、关联交易对交易双方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对本期及未来公司的财务状况、现金流量等财务指

标具有积极影响，有利于公司经营目标的实现及科研生产任务的完

成；对相关关联方的销售收入、净利润等数据指标将产生积极影响。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

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20,314,547,256.87 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我们事先审阅了公司《关于续签<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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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关联交易协议，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是必要的，同意提交董事会审

议。 

经认真审阅该议案和相关关联交易协议，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

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是公司正常经营所需，关联交易的

实施有利于公司资源的优化配置、生产经营的持续发展，不会影响到

公司的独立性。董事会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审议

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签订上述相关关联交易协议。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就该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关联董事在董事会

会议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

立意见。截至目前，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事项尚须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需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回避

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能够更好地满足公司的资金需求，降低资金成本，

有利于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

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保荐机构对上述关联交易无异议。 

十、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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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三）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中航飞机股份有

限公司续签《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核查意见 

（四）日常关联交易的协议 

1.与中航工业西飞所签订协议 

（1）《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2）《军机定作框架协议》；  

（3）《参与新机研制框架协议》； 

（4）《综合服务框架协议》； 

（5）《动能服务框架协议》； 

（6）《进出口代理服务框架协议》； 

（7）《基建、机电、设备工程服务框架协议》； 

（8）《工业产品采购框架协议》； 

（9）《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  

（10）《建（构）筑物租赁框架协议》； 

（11）《设备租赁框架协议》。 

     2.与中航工业陕飞所签订协议 

（1）《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2）《军机定作框架协议》；  

（3）《参与新机研制框架协议》； 

（4）《综合服务框架协议》； 

（5）《进出口代理服务框架协议》； 

（6）《产品采购框架协议》； 

（7）《产品供应框架协议》； 

（8）《动能服务框架协议》； 

（9）《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 

（10）《房屋租赁框架协议》； 

（11）《设备租赁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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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中航工业制动所签订协议 

（1）《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2）《军品定作框架协议》；  

（3）《军品科研项目委托框架协议》； 

（4）《综合服务框架协议》； 

（5）《动能服务框架协议》； 

（6）《产品采购框架协议》； 

（7）《原料供应框架协议》；  

（8）《工业产品加工框架协议》； 

（9）《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 

（10）《房屋租赁框架协议》； 

（11）《设备租赁框架协议》。 

4.与中航工业起落架所签订协议 

（1）《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2）《军品定作框架协议》；  

（3）《科研项目委托框架协议》； 

（4）《综合服务框架协议》； 

（5）《动能服务框架协议》； 

（6）《基建、机电、设备工程服务框架协议》； 

（7）《产品采购框架协议》； 

（8）《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 

（9）《房屋租赁框架协议》；  

（10）《设备租赁框架协议》。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